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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是提高家庭生育意愿，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促进女性劳动参与的重要举措。

在我国随着女性就业的增加，满足家庭的托育需求、弥补家庭能力的不足，已经成为迫切发展的需要。

因此，婴幼儿托育服务从家庭化转向公共化。德国采用双薪型家庭政策，鼓励父母兼顾工作与家庭，通

过公共服务、经济支持、时间支持三方面的政策支持家庭照护婴幼儿。针对我国托育服务存在的问题，

从构建普惠性公共托育服务体系；建立托育服务配套的人才培养体系；落实产假政策、灵活安排工作时

间；以生育保险为基础、健全生育保障制度；保证家庭照护津贴的科学合理性五个视角出发，提出促进

家庭和工作平衡，支持女性就业的幼有所育的高质量托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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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ldcare services for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aged 0~3 are important measures to incr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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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fertility willingness, actively respond to population aging issues, and promote female labor 
participation. With the increasing employment of women in our country, meeting the childcare 
needs of families and making up for the lack of family capacity has become an urgent need for de-
velopment. Therefore, childcare services for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have shifted from family 
oriented to public oriented. Germany adopts a dual pay family policy, encouraging parents to bal-
ance work and family, and supporting family care for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through policies 
in public services, financial support, and time support. In response to the problems in China’s 
childcare services, we need to establish a universal public childcare service system, establish a 
talent training system supporting childcare services, implement maternity leave policies and flexi-
bly arrange work hours; Based on maternity insurance, we improve the maternity security system; 
Starting from five perspectives of ensuring the scientific rationality of family care allowances, we 
propose high-quality childcare policies that promote family and work balance and support wom-
en’s employment and child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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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幼有所育”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一大目标，婴幼儿托育服务已经引起国家的

高度关注。2019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对构建 3 岁

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提出指导性的发展意见。2021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

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的政策及配套

支持措施，包括“发展普惠性托育服务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

险制度”等[1]。在“全面三孩”政策的背景下，随着女性就业的增加、延迟退休及家庭结构的变化，使

家庭育儿形势变的更加严峻，育儿家庭面临时间和经济的双重短缺，家庭对于托育需求日益增加。然而，

我国尚未建立起普惠性托育服务体系及其配套的政策。我国仍然是以家庭为照护主体，对于职业女性来

说育儿比较困难。当前发展托育服务是尊重女性发展、促进女性高质量就业，降低家庭生育成本、维持

家庭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更是激发生育潜能，促进三孩政策落实，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关键因素。

近年来政府也一直在出台婴幼儿照护政策，但是政策尚不健全，解决家庭育儿问题迫在眉睫。 
面对生育率低迷与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双重挑战，OECD 国家采用了不同的家庭政策。德国改变了男

性主导的就业模式，建立了有利于女性兼顾家庭和工作的双薪型家庭政策。在保障家庭职能的同时，采

用公共托育服务分担家庭压力，促进了就业率和生育率的双重提高。在已有的研究中，关于托育政策的

研究大多是对不同国家托育政策的比较研究，涉及通过女性工作平衡来促进托育服务发展的研究相对较

少。分析德国的托育服务政策，旨在促进我国育儿家庭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并为 0~3 岁婴幼儿托育政策

的出台提供借鉴。 

2. 家庭照护政策的研究视角 

自 1949 年以来，我国婴幼儿托育服务经历了“公共化–家庭化–再公共化”的发展历程。中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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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成立婴幼儿照护的公共化就得到了制度的有力支持；1997 年开始婴幼儿照护逐渐“家庭化”完全

成为家庭的事务。我国家庭照护津贴制度主要发挥社会救助功能；正规经济体的就业措施不足以解决工

作与家庭的冲突；同时也缺乏普惠性的公共托育机构；政府秉承将养育子女视为家庭内部的责任，国家

在儿童照护方面承担的责任不足，对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干预较少。然而，2021 年出台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使婴幼儿照护服务再次向公共化发展[2]。 
国家出台家庭政策促进托育服务的发展，家庭政策通常使用经济支持、时间支持、公共服务三种方

式实施，不同家庭政策工具的组合使用可以发挥不同的效果。科尔皮按照性别分工将家庭政策分为三类：

1) 通用型家庭政策是以瑞典、挪威等北欧国家为代表，通过提供充足的服务支持、时间支持及经济支持，

旨在鼓励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强调女性在家庭照护中的作用；2) 双薪型家庭政策是以德国、法国为代

表，通过提供充足的时间支持、经济支持及便利的公共服务，旨在鼓励女性就业，帮助女性平衡工作和

家庭；3) 市场型家庭政策是以美国、英国等为代表，政府不对性别分工进行干预，而是将其交给市场力

量完成，对于时间支持、经济支持和公共服务的政策都不充足([3], p. 219)。我国自古以来推崇以家庭为

核心的照顾主体，早期养育成本与母亲就业率成反比，女性通过牺牲工作来保证家庭。然而在反身性现

代化的影响下，改变了女主内的性别角色定位。新的性别角色定位加上生育风险的规避，改变了女性处

理家庭和工作之间冲突的方式，女性通过进入劳动力市场来获得经济上的育儿保障([3], p. 226)。所以，我

国应采用兼顾女性工作和就业的双薪型家庭政策，构建家庭政策支持体系，支持家庭更好的照顾婴幼儿。 

3. 德国托育服务的政策 

德国采用双薪型家庭政策支持女性就业。德国一方面通过完善的津贴制度与慷慨的时间制度帮助家

庭共同分担儿童照护责任，以减少家庭的负担并促进家庭和工作的平衡；另一方面，政府积极建设公共

托育机构，完善普惠性公共托育服务体系，将儿童获得托育服务上升为合法的权利[4]。德国家庭政策工

具可以分为以下三类(表 1)： 
 

Table 1. Policy tools table 
表 1. 政策工具表 

政策工具 主要政策内容 

公共服务 提供普惠性的托育服务、提高托育服务质量 

时间支持 产假与陪产假、育儿假、弹性工作制 

经济支持 生育津贴及医疗服务、父母津贴、儿童福利金 

3.1. 公共服务 

基于家庭托育需求及高质量的托育服务是关乎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因素，也是父母能够工作

的先决条件；它为所有儿童平等的享有受教育机会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儿童以后的教育和职业道路奠

定了基础。 

3.1.1. 提供普惠性的托育服务 
2008 年生效《促进三岁以下儿童日托和保育法》(Kinder förderun gsgesetz)规定所有 1 岁以上儿童有

进入托儿场所的合法权利。德国由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提供财政支持为儿童创建托儿场所。从 2008 年启动

第一个财政投资方案推动幼儿园的扩建以来，通过 2008~2013 年、2013~2014 年、2015~2017 年三项财政

投资计划，联邦政府为扩大三岁以下儿童保育设施共捐款 32.8 亿欧元。前三个投资方案为日托设施中的

56 万多个名额提供了支持，第四项和第五项投资计划的资金将用于为儿童创造 19 万个入学名额。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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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投资计划将提供额外的 10 亿欧元，在幼儿园和日托中心创建多达 9 万个新的托儿名额。德国为托育服

务提供公共财政支持，实现了 0~3岁儿童日托覆盖率的大幅度提升，日托率从 2008年的 17.6%上升到 2020
年的 35% [5]。另外，德国在减免家庭费用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2019 年 8 月 1 日起《良好日托法案》

将逐渐免除低收入家庭的基本费用，2020 年有三分之一的家庭使用免费托儿设施或免于缴费。但是各州

之间存在差异，虽然一些州的父母不必支付任何或非常少的费用，但在一些州三岁以下儿童需要支付的

费用超过 300 欧元。 

3.1.2. 提高托育服务质量 
托育服务不应仅局限于数量和覆盖范围，更应该关注托育服务的质量。德国已经有了广泛而良好的

托育服务，2018 年德国通过《良好日托法案》(Das Gute-KiTa-Gesetz)，联邦政府在 2019~2022 年为各州

提供约 55 亿欧元的支持，以进一步提高儿童日托质量[6]。2023 年《日托机构质量法》(KiTa-Qualitätsgesetz)
规定新措施将专门用于进一步发展“优先行动领域”具体包括以下行动领域(表 2)： 
 
Table 2. Areas of action for quality improvement 
表 2. 质量提升的行动领域 

分类 具体内容 

有针对性的教育和照料服务 儿童保育应该融入家庭的日常生活中，托育服务应更好地适应家庭的需求。 

专业的幼儿教育者 托育的关键是确保专业人员有充足时间满足儿童的照护需求。 

日托方面的合格专家 
托儿所是有未来的工作场所，需要有能力、敬业的专家，他们对高质量托育

至关重要。在职业选择、培训期间以及在日常实践中，专家应获得专业支持

并受到赞赏。 

强有力的领导者 
领导组织教育工作、陪伴团队是社会、家庭的合作伙伴，为高质量托育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领导需要获得良好的教育、继续教育的机会，拥有足够的

工作时间。 

改善日托场所的设计 儿童是小型研究人员，教育始于他们的探索之旅，日托场所可以通过环境的

设计和户外的区域活动来提高儿童的创造力。 

促进儿童发展、健康、营养和锻炼 这一行动领域旨在促进儿童营养均衡、体育活动和健康教育的发展。 

促进语言教育 语言不仅是教育的关键，也是社交的开端，在日常托育中应该发展儿童的语

言能力。 

加强儿童的日托 加强儿童日托行动领域旨在提高日托工作者的职业资质并为其提供更好的

工作环境。 

资料来源：本表由作者根据相关文献整理绘制。 

 
研究证实，“专业的幼儿教育者”、“日托方面的合格专家”、“强有力的领导者”这些行动领域

对教育质量特别重要。因此，应该更加优先考虑这些行动领域。在迄今为止的实施过程中，各州明确将

重点放在与人事有关的行动领域。例如：下萨克森州通过在幼儿园期间建立雇佣关系支持非全日制托育

机构的初始培训。萨赫森·安哈特取消学员在学校的学费，有助于所有可以接受儿童保育的人员或社会

援助培训学员的发展[7]。 
在法案的推动下托育事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第二份监测联邦各州实施情况以及幼儿保育质量发展

的报告显示：2019~2020 学年开始培训的人数增加了约 3100 人，教师人数增加了 28,000 人；共创建了

1100 个实践综合培训名额，并为 1600 名实习人员提供了实践服务。2020 年在整个德国，由合同规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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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任务的日托中心比例比前一年增加了 1.3%达到了 92%，大约 7000 名幼儿园管理人员受益于《良好日

托法》[8]。 

3.2. 时间支持 

德国女性就业中宽松灵活的时间政策，在帮助女性平衡工作与家庭，分担时间成本方面发挥着重要

作用。 

3.2.1. 产假与陪产假 
正常情况下，女性在儿童出生后的 8 周内要受保护，保护期内绝对禁止产后就业。特殊情况下，在

早产的时候、多胞胎或在儿童出生后的八周内被诊断为残疾的情况下可以延长至 12 周。然而，两性之间

不成比例的育儿假和假期收入的低工资替代率会造成性别歧视，不利于女性就业[9]。但是自 2024 年开始

德国男性享有两周带薪休假的陪产假，男性陪产假是鼓励男性兼顾家庭的重要举措。 

3.2.2. 育儿假 
育儿假是父母照护和抚养儿童的时间。德国女性可以向雇主申请最多三年的休假，即育儿假和产假

加起来总共 3 年。女性可以灵活的安排育儿假的时间，并且可以自由选择育儿假的开始和结束时间。在

儿童 3 岁生日之前休育儿假不需要雇主的同意，雇主不能阻止休育儿假，这保障了女性照护 0~3 岁婴幼

儿的权益。德国过长的育儿假鼓励父母留在家里照护婴幼儿，但是对女性重返劳动力市场产生不利影响，

降低了女性与就业市场的粘性。 

3.2.3. 弹性工作制 
德国充分关注女性工作与家庭的时间平衡，在产假指南(Leitfaden zum Mutterschutz)中对女性工作时

间作出限制：不允许女性每天工作超过八个半小时，在 20 点至 6 点之间、星期日和节假日期间禁止工作；

雇主保证女性必须在工作日结束后休息至少 11 小时，不允许每两周工作时间超过 90 小时。对于非常年

幼的儿童可能需要更长的母乳喂养期，雇主要根据儿童的年龄和以往的母乳喂养习惯进行妥善安排。在

出生后前 12 个月的母乳喂养期雇主要对其进行保障：每天至少两次持续半小时或每天一次持续一小时的

喂养时间；如果女性连续工作时间超过 8 小时，应给予至少 45 分钟的母乳喂养时间；如果工作场所附近

没有母乳喂养设施，则应给予至少 90 分钟的母乳喂食时间。此外，母乳喂养不包括在工作场所和母乳喂

养地点之间的往返时间[10]。母乳喂养是女性就业中人性化的一种体现，给予女性足够的时间照护婴幼儿。 

3.3. 经济支持 

德国的经济政策支持父母进入劳动力市场，经济政策已成为积极劳动力市场的一部分[11]。 

3.3.1. 生育津贴及医疗服务 
德国是世界上最早提出社会政策并实施社会保险制度的国家。德国作为一个以社会保险为导向的国

家，强调生育保险资金责任共担，雇员、雇主按比例缴纳，政府给予一定补贴[12]。德国与收入挂钩的生

育保险替代了之前的生育补助，提高了生育保险给付的替代率，提高了女性就业意愿。 
虽然在生育保护中规定女性禁止在保护期外就业，但是女性不用担心受到任何经济劣势。女性享有

全薪产假，享受生育津贴，并至少获得在怀孕前的平均收入。对处于就业关系中的女性并独立参加了公

保或私保的怀孕女性，如果平均日工资超过 13 欧元，可向保险机构申请 13 欧元/天、390 欧元/月的津贴，

超出 13 欧元/天或者 390 欧元/月的部分则由雇主支付[13]。法定医疗保险在职业女性怀孕及分娩期间提

供各种医疗服务。由于检查和哺乳期的豁免，孕哺女性需做各项法定孕产检查，用人单位应予放行，并

正常发放薪酬，不得克扣薪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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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父母津贴 
1) 基本父母津贴：基本父母津贴支付给所有在出生后照护儿童并每周工作不超过 32 小时的父母(对

于 1 岁之前出生的儿童，每周不超过 30 小时)，父母每一方可领取至前 12 个月。如果父母双方都申请了

育儿津贴，而其中一方的收入低于儿童出生前，可以申请长达 14 个月的育儿津贴。基本父母津贴通常是

儿童出生前获得净收入的 65%，基本父母津贴每月至少为 300 欧元，但不超过 1800 欧元[14]。基本父母

津贴的支付与给付标准与产前收入挂钩的制度鼓励父母加入劳动力市场。 
2) 父母津贴+：父母津贴+的领取期限是基本父母津贴的两倍，女性可以选择领取一个月的基本父母

津贴或两个月的父母津贴+。如果在儿童出生后没有工作，父母津贴+只有基本父母津贴金额的一半，这

鼓励父母加入劳动力市场。 
3) 合作育儿津贴：合作育儿津贴提供额外数月的父母津贴，它提供给作为平等伙伴分担工作和家庭

责任的父母双方。如果父母双方都工作，每周至少 24 小时且不超过 32 小时就可以申请连续 2~4 个月的

合作育儿津贴。如果是单亲只要每周工作 24~32 小时也可以自己申请合作育儿津贴。父母津贴+和合作育

儿津贴金额至少为 150 欧元，但不超过 900 欧元[15]。合作育儿津贴是对男性养家模式的扬弃，旨在鼓励

父母双方共同分担照护责任。 

3.3.3. 儿童福利金 
从 2023 年 1 月 1 日开始，儿童福利金为每个儿童每月 250 欧元，儿童福利金适用于 18 岁以下的所

有儿童，包括 25 岁以下受职业培训和大学学业的儿童，以及 21 岁以下的失业儿童。在德国，目前大约

有 1800 万儿童领取了儿童福利金[16]。儿童福利金使每个儿童公平的享受到经济补助，家庭获得收入保

障。 
总之，通过家庭政策的实施，德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从 2012 年的 71.9%上升到 2021 年的 74.6%。越来

越多的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不仅有利于解决家庭婴幼儿照护困难、减轻家庭养育成本；而且促进了女

性就业率的提升，带来可观的就业效应(图 1)。 
 

 
Figure 1. 2012~2021 German 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by 
sex for 15~64-year-old 
图 1. 2012~2021 年德国 15~64 岁人口分性别劳动参与率情况① 

4. 我国托育服务存在的问题 

2021 年“三孩政策”全面放开以来，我国托育服务供给不足、相关家庭政策缺乏，很多双薪家庭难

以兼顾家庭与工作。目前我国托育服务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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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缺少普惠性公共托育服务 

我国托育服务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我国设立了试点地区，探索婴幼儿托育服务的新路径。从

2020~2023 年，我国将投资 36 亿元建设 48 个市级以上综合性托育服务中心；2022 年命名河北省石家庄

市等 33 个市(区)为首批国家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虽然各地根据实际情况都鼓励兴建了托育机构，

但是受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不同地方发展水平不同，我国缺乏广泛可及的普惠性公共托育服务。目前

我国公办托育机构数量很少，政府照顾 3 岁以下婴幼儿的财政投资不到 GDP 的 1%。0~3 岁婴幼儿托育

机构仍然是以民办为主，私营机构远远多于公立机构。由于国家管理公共托育机构缺乏相应的支持措施，

民办托育机构登记注册难，也难以享受针对托育机构的税收优惠政策。民办托育机构运营成本高、服务

价格高、质量良莠不齐，民众托育意愿不强正面临生存困境。 

4.2. 缺少托育人员的培养体系 

科学研究表明，0~3 岁是儿童成长的关键时期。在我国婴幼儿照护是以母亲为主，对于双职工家庭

来说大多数是隔辈照料。托育服务质量会影响婴幼儿的认知、语言和交流能力的发展，科学的托育服务

方式越来越受家长们的欢迎[17]。国家卫健委正式印发《托育机构保育人员培训大纲(试行)》对保育人员

培训内容提出了指导意见；印发《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和托育机构管理规范(试行)的通知》对托育机

构的人员规模、人员管理做了规定。但目前我国缺乏托育人才的培养体系，托育人员的专业水平和工作

能力存在显著差距，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托育从业人员严重短缺。由于托育服务工作呈现环

境压力大、薪资待遇低、职业不稳定及社会大众认可低的现状，使得托育服务人员缺乏[18]。二是托育从

业人员综合素质良莠不齐。现有从事托育服务的人员主要由育婴师、早教人员及幼儿教师构成，缺乏 0~3
岁具有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训练的专职保健医生及婴幼儿教师。虽然高职院校设置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

理专业隶属于医药卫生大类下，但是本科院校未设置该专业，托育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还存在质疑，这

一专业的发展也尚不成熟。 

4.3. 缺少完善的生育保障制度 

在时间方面，尽管在《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中对女性的劳动权力进行保障，女性有权要求每

天休息时间内连续一次至少 30 分钟的哺乳时间，但是由于就业环境严峻，一些企业并未履行法律规定给

予保障；我国很多省份规定男性劳动者可休 15 天带薪父育假，但并未普及到全国范围内；我国规定女性

享受 98 天的产假，虽然鼓励各地灵活安排工作时间，有 32 个省份规定在儿童 3 岁前，女性每年可休 5~15
天不等的育儿假，但要完全满足家庭的照护需求仍然很困难。在经济政策方面，我国至今尚未设立普及

的儿童津贴，仅为特殊儿童群体发放现金或福利，虽然有部分地区如北京、沈阳、长沙等地方发放育儿

补贴，但不是惠及大众的服务。同时生育保险费由雇主承担主要的成本，造成对女性就业的歧视。 

5. 德国托育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应该系统化整合使用时间、经济及公共服务三类政策工具。在公共服务方面应构建普惠性公共

托育服务体系并建立托育服务配套的人才培养体系，帮助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在时间方面要落实产假

政策、灵活安排工作时间帮助女性兼顾工作和家庭。在经济方面要以生育保险为基础，健全生育保障制

度为就业女性提供生育支持；要保证家庭照护津贴的科学合理性为有需要家庭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 

5.1. 构建普惠性公共托育服务体系 

我国构建普惠性公共托育服务体系应以政府为主，引导规范社会力量参与，发展多元主体的托育服

务，满足家庭多样化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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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提供经济支持发展托育服务 
0~3 岁托育服务属于非基本公共服务。有效扩大我国托育服务供给，应该按照“家庭为主，托育补

充”的基本原则，从制度上将家庭照护与托育服务相衔接，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资金保障是托育事业发

展的基础，政府可以通过用地保障、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非直接参与的方式给予支持，综合减轻托育

机构的建设和运营成本[19]；通过为单位提供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单位以需求为导向为员工提供时间灵活

的婴幼儿照护服务；同时优化托育服务供给体系，鼓励有条件的公办幼儿园开设 0~3 岁的托儿班；支持

社区为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临时托等多样化的普惠性托育服务，满足家庭照护婴幼儿的

需求。 

5.1.2. 明确地方政府的责任主体作用 
依据属地管理，分类指导的原则。中央政府在顶层设计上发挥作用，地方政府发挥责任主体作用与

非政府组织合作，采取公办民营或公私合营以及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兴办托育机构[20]。在城市、乡镇、

社区等地方卫生健康部门，建设信息支持体系，收集有关托育需求的数据，用真实、精准的数据有针对

性地开展婴幼儿照护服务；同时帮助托育机构协调与妇幼保健、疾病预防控制等机构的关系；政府要加

强监管力度，明确托育机构的管理细则，建立健全备案登记、质量评估和责任追究制度，完善市场监督

机制及托育人员的职业资格准入制度为家庭提供安全放心的托育服务。 

5.2. 建立托育服务配套的人才培养体系 

由德国经验可知，提高托育服务质量，强有力的领导者是关键，同时要吸引专业的幼儿教育者和日

托方面的专家，这就需要构建专业的人才培养体系。 

5.2.1. 重新规划和执行学校中的专业教育 
支持各种专科、职业学校和大学开设托育人才培养专业，承担育儿教育责任。高等院校为托育人员

开设继续教育课程，为托育机构培养高学历、专业化、高层次的托育服务队伍。同时，可以借鉴德国的

双元制模式将理论与实践结合，支持托育机构学员的培训，学员在学习期间不仅不交学费，而且每月可

以得到企业提供的生活津贴和法定社会保险[21]。 

5.2.2. 提供托育服务人员的职业培训制度 
为吸引年轻人才，留住专业人才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出发：一是为托育人员提供更多免费、有报酬、

实践培训的学校名额。培训学员参加学习活动后可获得更高的工资并获得晋升奖励的机会。二是通过专

业的指导使学员受到专业的培训。为了确保培训水平，应该由经验丰富的专家传授实践知识，并为获得

专业资格的学员颁布证书。三是为托育人员建立合适的培训制度。将托育人员纳入地方政府职业技能培

训项目，并按照规定实施职业培训补贴和职业技能鉴定补贴。 

5.3. 落实产假政策、灵活安排工作时间 

第一，相比德国 3 年的产假，我国应该设置时长恰当且两性分配比例恰当的育儿假。企业设置 20~30
周的产假有利于女性就业；同时，增加有 0~3 岁婴幼儿家庭中男性每年的陪产假时间，促进家庭照护的

性别平等。第二，鼓励用人单位灵活安排工作时间，制定孕期与哺乳期女性的弹性工作制。在女性哺乳

期间设置喂奶的时间并规定喂奶的时间段；在婴幼儿 0~3 岁之内灵活安排女性休息时间，为女性设置工

作日的最长时间，禁止以加班的方式延长工作时间等措施对女性劳动权利进行保护，满足家庭的育儿需求。 

5.4. 以生育保险为基础，健全生育保障制度 

修改《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的通知》推动生育保险的完善。生育保障制度是为就业女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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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然而仅仅依靠雇主缴费会给企业造成过度的经济压力，相应的也会对女性造成性别歧视。因此，应

该促进政府、雇员和雇主共同缴费。同时发展生育商业保险，丰富女性生育与就业保障制度的运行方式。

我国也可采取自保公助型的社会保障，将社会保险待遇水平与社会保险缴费多少和个人收入情况相联系，

发挥生育保险对女职工产假、育儿假期间工资的代偿作用。如合适的育儿假的工资替代率，提高女性孕

产期的福利待遇及在孕期产检、分娩、新生儿医疗费用等相关方面的报销比例。 

5.5. 保证家庭照护津贴的科学合理性 

为了降低家庭养育婴幼儿的经济压力，政府还要提供配套的经济支持。但过于慷慨的家庭津贴会造

成一些人主动放弃工作，在家照护子女以领取家庭照护津贴。家庭照护津贴的实施应该配合其他政策工

具科学合理的使用[22]。家庭照护津贴要基于国情和财政负担能力向 3 岁以下婴幼儿的照护者提供，如为

家庭经济困难的多子女家庭提供儿童福利金降低父母养育负担；设置合作育儿津贴增加父亲育儿的经济

鼓励；设置与工资挂钩的父母津贴与带薪育儿假等引导父亲在婴幼儿照顾中发挥作用。 

注  释 

①图 1 来源：OECD 数据库网 
https://read.oecd-ilibrary.org/employment/oecd-labour-force-statistics-2022_9c9001ef-en#pag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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